漁業發展基金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漁業相關國際會議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95年12月26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漁字第0951310495號函訂定，並自96年1月1日生效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建立漁業發展基金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漁業相關國際會議之申請作業程序，特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對象：

(一)現職國內研究機構，大專院校之教學或研究人員。

(二)現職國內漁業相關團體之人員。

三、補助會議類別：

(一)水產品衛生安全。
(二)漁船(民)作業安全。

(三)海洋生物多樣性。

(四)海域污染防治。
(五)漁港安全。

(六)漁業經營管理。

(七)魚食文化。

(八)其他。




四、申請時間：

(一)每年一月十五日至一月三十一日。

(二)每年七月十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

五、申請方式：申請人應估算會議舉行之日期，依第四點規定之申請時間內，檢附下列文件送本會漁業署，逾期不受理：

(一)申請書。(如附件一)

(二)申請人服務單位公函。

(三)會議主辦單位致申請人或團體之正式邀請函影本(若尚未獲得邀請函者，請於核銷經費時檢附)。

(四)該會議之性質與重要性、日程表及地點等有關資料。

(五)有關此行目的、任務、欲達成目標及效益之書面說明，格式自訂。

六、審查小組：審查小組成員，由本會漁業署署長指派之召集人、各組副組長、會計人員等組成，企劃組負責審查會議之幕僚作業。

七、審查作業：

(一)申請案由本會漁業署企劃組分送該署相關業務主管單位初審。

(二)完成初審後，再由企劃組簽請審查小組召集人召開審查會，依會議性質與重要性、申請人條件、對國內漁業發展助益及預算額度等四大類進行審核。

(三)完成審查作業後，再由企劃組將名單簽報本會漁業署　署長核定。

八、同一案件不得同時或分別向其他機關申請補助，如經查出，則不予補助；申請人如獲會議主辦單位部分補助，請於書面中註明。

九、申請補助項目如下：

(一)交通費：

１、往返機票：由國內至國際會議舉行地點最直接航程之經濟艙機票，以本國籍之班機為優先。

２、國外長途大眾陸運工具交通費(以路程所必須)。

(二)會議期間生活費（不含飛機航程）：依「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標準列支（請逕上主計處網站查詢www.dgbas.gov.tw）。
(三)會議之註冊費。

(四)手續費(包括護照費、簽證費及機場服務費)。

(五)保險費(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綜合保險金額新臺幣四佰萬元)。

前項各款補助費用，由受補助人於出國時先行墊付。

十、獲本會漁業署核定補助定案者，如欲變更行程或註銷時，應以書面事先報經本會漁業署同意；未經同意者，不予補助。

十一、經費報銷及撥付方式：

(一)受補助人員於會議舉行完畢一個月內，依本會漁業署核准之補助項目，備文檢附下列文件經所屬主管及會計人員審核蓋章後，送本會漁業署辦理核銷：

１、本會漁業署同意補助函之影本。
２、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１)機票票根（檢據核實報支，若無法搭乘本國籍班機，得由本人填具因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經其任職單位首長核定後，可改搭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附件二）、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如係電子機票，請加附登機證。

(２)出席會議之註冊費收據。

(３)生活費，依據行政院頒「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後附之「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計支。

(４)手續費收據(包括護照費、簽證費及機場服務費)。

(５)保險費收據或證明。

(６)外幣兌換水單或實際出國前一天（如逢假日往前順延）之臺灣銀行賣出即期美元參考匯價為依據報支。
(二)出國報告書(如附件三)。

(三)同意授權本會漁業署以各種收（集）錄、重製及發行送存報告及提要之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如附件四)。

十二、基於漁業施政需要，應本會漁業署主動邀請出席會議之人員，得免提審查小組，其乘坐交通工具之等次及保險費，得比照行政院訂定之「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及相關標準報支。

十三、本會漁業署得視需要，請受補助人員於返國後另進行簡報。
